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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概念和意义 （一）民法的概念及其理论

分类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 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独立的法律部门。 民法

是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 1．广义民法与狭义民法 广义

民法：所有关于民事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其中包括商法； 

狭义民法：专指除商法之外的民法典。 2．实质意义上的民

法与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实质意义上的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

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民法典、

各项民事法律、法规等。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系统编撰的民

事立法，即按照一定体例编撰、以法典方式命名的民法典。

3．民法典与《民法通则》 民法典：系统地把民法的各项制

度编撰在一起的立法文件。传统民法典的典型形式包括：总

则、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继承法，如：《德国民法典

》。 《民法通则》：我国制定民法典条件尚不成熟条件下民

事立法的特殊形式，包括民法典的一般原则性内容。 4．民

法与商法 民商合一的国家：民法范围涉及国家权力不直接介

入的整个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领域，其含义与私法相同。 民

商分立的国家：商法与民法并列。 商法：规定商人和商业组

织的地位及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规范。 5．公法与私法 公

法：以政治、公共秩序、国家利益为内容，以权力为中心，

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法律； 私法：以民事主体的利益为内

容，以权利为核心，以平等自愿为特点的法律。其含义同广



义的民法。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是：

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 1．平等主体的概念和特征 任何一个独立的

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依据不同的调整对象，

将法律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 我国民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平

等主体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

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法律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社

会关系分为纵向社会关系和横向社会关系。 纵向的社会关系

是隶属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

理、领导与服从、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横向的社会关系是平等的社会关系。参与平等社会关系的主

体法律地位平等。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相互

之间没有管理、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2．平等主体之

间财产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是指主体在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工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

关系。包括财产所有权关系和财产的流转关系。 （1）主体

之间法律地位平等； （2）当事人意思表示自由； （3）等价

有偿。 3．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平等主体之

间的人身关系，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人身密切联系、

本身不具备直接财产内容的社会关系。包括人格权关系和身

份权关系。 （1）人身关系本身没有财产内容； （2）人身关

系与特定的人密切联系，离开了具体的人就没有意义； （3

）人身关系中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不能转让、继承。 （三

）民法的作用与意义 1．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

关系最基本、最大量、最核心的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

系； 2．民法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民法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表现形式； 4．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关系的主体只能是平等主体；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

只宜采用民事法律关系的形式； 6．民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是辨证统一的关系。 二．我国民法的渊源和适用范围 （一

）民法渊源的概念 民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 （二）民法渊

源的种类 1．制定法 （1）法律； （2）行政法规中的民事规

范； （3）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中的民事规范； （4）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2．习惯

法 民事主体在长期生产、交易和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在不与

法律相抵触的情况下，经国家认可后，具有民法渊源的效力

。 （三）民法的解释和类推适用 民法解释，是对民事法律规

范的确切含义、真实意旨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所作的

说明。 根据作出民法解释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行政解释； 根据作出民法解释的效力不同，可

以分为：有权解释（正式解释）、无权解释（学理解释）。 

类推适用：在没有明确的民事法律规范可以适用的情况下，

有关法律适用机关根据民法的基本精神，选择其他类似的规

范来适用的活动。 （四）民法的适用范围 1．民法在时间上

的适用范围时间效力 （1）民事法律的生效：民事法律自施

行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即法律生效。 法律生效的日期：发

布之日起生效、法律颁布以后确定的日期生效。 （2）民事

法律的失效：民事法律在废除时停止效力，即法律的失效。 

民事法律废止的情况：明令废止、新法代替旧法。 （3）民

事法律的溯及力：民事法律对其生效之前的行为是否适用。

一般民事法律没有溯及力。 2．民法在空间的适用范围 民法

在哪些空间领域内发生效力。 （1）一般规定： 《民法通则



》第八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例

外规定： 《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

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规定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

的特点，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者规定。自治区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依照法律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或者备案；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的，报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3．民

法对人的适用范围 民法对人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

法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民事活动，必须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 《民法通则》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与中国公民或法

人发生民事纠纷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其自愿向中国法

院起诉的，我国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三．我国民法的基本原

则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意义 1．概念 对民法所调整

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是民事法律制定、实

施、遵守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2．意义 （1）法定主义与

准则主义 民法所反映的经济生活非常广泛、复杂，民事活动

种类繁多，而且处于经常的发展变化之中，没有必要更没有

可能在一部法律之中将各种民事关系包罗万象、规定无遗。 

（2）统帅作用 民法作为基本法，其基本原则对于民法基本

制度的完善、对单行法、特别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指导和统

帅作用，是民事法律达到和谐、统一。 （3）法治精神 民法

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民法的基本原则使

得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保持原则的一致和统一、和谐。 （二



） 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1．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民法

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2．当事人地位平等 民法

通则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3

．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

则。” 4．禁止滥用权利 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 民事活动必须

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民法通则

第七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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